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工人受伤，人社部门认

定其为工伤，用人单位认为工人“工伤碰瓷”，不服工伤认

定，接连两次提起行政诉讼。日前，一场耗时两年多还没

审结的案件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进行了视频审理。

木工被认定工伤 公司认为其“碰瓷”

湖南籍工人李某入职东莞厚街某家具公司，担任木

工。2017年12月25日，他在车间操作铣床机器时，被机

器割伤了左手的三个手指。2018年3月5日，东莞市人社

局认定李某为工伤。

然而，家具公司并不愿就此为“工伤”埋单，指出李某

入职前已存在手指不全的情况，称其是“工伤碰瓷”的惯

犯。家具公司表示，其从同行处了解到，李某离职后分别

在两家家具公司“制造”了工伤事故，并且在公司报警后

放弃了追偿。“从2017年12月开始，在李某身上连续发生

了3起工伤事故，已超出合理的范围，其存在故意制造工

伤事故骗取赔偿的重大嫌疑，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职工故意犯罪的、自残或自杀的不得认定工伤

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对于家具公司的指控，年近六旬的李某回应称，他之

所以放弃对其他公司的工伤追偿，是考虑到术后将无法

从事原来的木工工作，且取证困难。“放弃追偿是我的权

利，公司不能因我接二连三发生工伤就认定我故意制造

了工伤事故。”

法院驳回工伤认定 人社局再次认定

家具公司对李某的回应并不理会，以“东莞市人社局

作出的工伤认定存在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为由，向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被驳回后，该公司继

续上诉至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莞中院认为，无证据

证实李某“左手指部分缺损伤”是新伤，工伤认定缺乏主

要证据，遂于2019年4月终审判决撤销工伤认定书，判令

人社部门重新作出认定。

记者了解到，在收到二审行政判决后，东莞市人社局

即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某的伤病因果关系，鉴定结

果显示，李某“左手指部分缺损伤”与此次事故导致的“被

机器割伤左手食、中、环指”存在因果关系。

东莞市人社局认为，李某的陈述与司法鉴定中心出

具的鉴定意见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左手指部分缺损

伤”是“新伤”。2019年7月，东莞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

书，再次认定李某在事故中所受的伤符合“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属于工

伤。

家具公司不服 第二次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人社局第二次的工伤认定结论，家具公司仍不

服，于是向东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

东莞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东莞市人社局作出

的工伤认定书。

家具公司仍然不服，第二次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并将东莞市人社局、东莞市政府、受伤职工李

某一并告上了法庭，请求撤销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书以及

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3月18日，该案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进行了“云开

庭”审理，公司、人社、政府三方都派出代理人参加了庭

审，李某虽因故缺席当天的庭审，但谈到这场耗时已有两

年的官司，他不免忧心：“都两年了，工伤认定还没个定

论，官司这么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什么时候才

能拿到工伤赔偿？”

目前，案件尚未宣判，本报将继续关注。

员工主动放弃社保
能申请工伤认定吗？

【案例】

近日，在一家物流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的小韩表示，

他在公司整整工作了3年，双方之间虽然签订有劳动合同

但没有缴纳社保。2019年12月初，他在工作中不慎弄伤

左腿、左脚，已经构成一定等级伤残。可是，公司不愿为

他申请工伤认定，理由是他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不能享受

工伤待遇。

原来，小韩在老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公

司的时候，在人事部门的告知下，选择了不缴社保，并

给公司写了书面个人保证。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工

伤，从政策法规上看，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说法】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就可申请工伤认定

就小韩遇到的问题，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君玉说，从小韩讲述的情况看，他在工作时弄伤了左

腿左脚，情形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第17条规定，在公司拒绝为小韩申请工伤认定的

情况下，小韩可以自行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陈君玉说，公司之所以不愿为小韩申请工伤认定，主

要原因是不想向小韩支付工伤待遇，其中包括医药费、停

工留薪期工资以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费用等。按理说

这些费用均应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可是，由于小韩没有

参加社会保险，这些费用依法应由公司来支付。

在这里，小韩心虚的地方是自己没有缴纳社会保

险，认为自己是自觉自愿不参加社会保险，因此，不好意

思向公司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社会保险法》

第10条、第23条、第33条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相关费用由用人

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但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此

外，本法第95条更加明确地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

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由此来看，造成小韩未参

加社会保险的主要责任是公司，而非他本人。

本案中，尽管小韩本人自愿选择不缴纳社会保险，

但是，上述法律强行性规定职工要参加工伤保险，用人

单位承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因此，职工单方同

意，或职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并不能排除用人单位

的法律责任。况且，认定工伤并不以用人单位是否缴

纳工伤保险费为前提，只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就

可以申请认定工伤，小韩不必过于担心自己曾经给公

司写过什么保证书。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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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抗疫无法抽身
工会出手解职工之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身处抗疫一线无法抽

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如若限期不办理将被罚息，这

急坏了深圳的医护职工黄先生。在同事的推介下，他

拨通了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最终黄先生办妥相关手

续，并获减免公证费用。

黄先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的一名医护人

员，疫情期间，被派到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支援

抗疫工作。令黄先生发愁的是，当时他有一份房屋过户

合同急需在 3 月 12 日至 14 日之间签订，如果他未及时

签约将被罚息。因为疫情，他的单位要求所有职工待

岗。他无法离开岗位，急需公证人员出具相关证明才可

以委托他人帮忙处理，而疫情期间公证处已经停止上门

服务。

就在黄先生一筹莫展之际，同事向其推介可拨打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求助。3 月 5 日，黄先生抱着试

试 看 的 心 态 致 电 12351，将 自 己 遇 到 的 难 题 和 盘 托

出。

12351广东职工热线工作人员接到黄先生的求助后，

高度重视，立即生成工单，转到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请求

该会尽快协调处理。

经过当地工会的协调，深圳龙岗公证处同意黄先生可

采取视频的方式办理业务，相关手续可由受托人配偶代

办。3月13日上午，黄先生的公证手续终于处理完毕，公

证处还为其减免了公证费。

“公证业务办理不在工会服务范围，但工会也非常积

极为我们协调处理，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最终促使事

情解决，真的非常感谢工会。”黄先生说。

接连发生工伤是工人“碰瓷”？
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 两次提起行政诉讼


